附件1

武汉市文联文艺创作精品项目扶持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引导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紧紧围绕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结合我市文艺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文联文艺创作精品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扶持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严格按照中国文联及省、市委文艺工作决策部署，深度贯通“做人的工作”和“推动文艺创作”，充分发挥文联系统组织优势、专业优势，以务实举措推动武汉文艺创作提质增效，服务全市文化建设大局。

第三条  项目扶持工作在市文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组建项目工作专班，由市文联党组及主席团主要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包括主席团副主席、秘书长及基层服务工作部负责人。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文联党组分管领导兼任。设立专家评审组和监审组，专家评审组负责项目的评审及结项验收审定工作，成员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监审组负责对评审、验收及资金拨付等监督，由市文联机关纪委工作人员组成。

第四条  项目扶持日常工作由基层服务工作部具体承办，主要包括：信息发布、项目征集、整理申报材料、组织评审、公示评选结果、项目结项验收和协助扶持资金拨付等工作。

第二章 项目分类和申报标准

第五条  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两类。重点项目指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精心策划，聚焦重大主题、重大时间节点，具有标杆性、引领性，社会影响力突出的项目；一般项目指题材多元、体现武汉特色与艺术创新，具备一定艺术价值和传播意义的项目。
项目涵盖文学、影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文艺理论与评论、民间文艺等各类艺术门类，包括作品创作、专辑制作、演出公映、展览展示、图书出版、人才培养、宣传推介等相关创作及推广活动。
第六条  申报项目需坚守正确导向，突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武汉实践，展现新时代武汉人民积极向上的新风貌、武汉建设发展的新变化、武汉地域文化的新内涵。项目应贴近实际、生活与群众，反映社会公德、传统美德及社会新风尚，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第七条  申报项目要体现创新性，在风格表达、呈现方式及艺术手法上力求创新，既要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又要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俱佳。
第三章  项目申报

第八条  项目申报主体为市文联团体会员单位及其成员，市级文艺家协会会员及符合条件的在汉国家级、省级文艺家协会会员。原则上同一申报主体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市文联机关及直属协会、直属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专业技术岗位人员除外），原则上不得以个人名义申报；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已享受创作津贴的相关项目，不再申报。
第九条  项目申报主体根据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填报《武汉市文联文艺创作精品项目扶持申报表》和其他申报材料，按文艺门类向各相关文艺家协会申报；市文联直属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向所在单位申报。

申报材料包括单位或个人有关证明材料、项目实施方案。如项目已完成需提供作品原件、社会评价（媒体引用及评价等）等资料。
第十条  申报项目应为原创作品，不涉及任何知识产权纠纷。若涉及知识产权相关纠纷或法律责任的，由申报单位和申报个人自行承担。
第四章  项目评审
第十一条  项目评审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初评，由各协会和单位对归口申报的项目组织资格审核和初评，将确定申报的项目资料报送至基层服务工作部。

（二）评审，由专家评审组对汇总的初评结果进行专业评审，根据综合评审得分从高到低依次确定进入复核项目名单。

（三）复核，由精品项目扶持工作专班对入围项目进行复核，根据复核得分从高到低依次确定精品扶持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建议名单。
（四）审定，由市文联党组会对精品扶持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建议名单进行审定。

（五）公示，市文联党组会审定的项目名单在市文联官方网站、公众号上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的，即为最终结果。
第十二条  项目立项，依据最终结果对文艺创作精品扶持项目予以立项，由市文联与项目申报单位和个人签订《项目责任书》。

第十三条  项目评审实行回避制，参加项目评审的专家或工作人员若有作品参评，或与参评作者、参评项目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如亲属、合作关系等），必须主动申请回避。要严格遵守相关纪律规定，不得有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不正当活动或行为。对违反相关纪律规定的，取消相关项目参评资格，终止相关项目参评程序，撤销相关项目评审结果；涉及相关专家或工作人员的，严格责任追究。 

第五章  资金拨付

第十四条  项目结项验收合格后，由专家评审组出具书面验收意见，根据专家评审组验收意见由市文联按程序拨付扶持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的项目，取消经费扶持。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五条  一部（件）文艺项目原则上只能参评一次。已获得本市其他同级部门或上级部门资金扶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项目扶持。
第十六条  扶持项目应在《项目责任书》签订之日起1年内完成。如遇特殊情况，须由申报人和相关协会、单位书面申请，经文联党组研究同意后才能延期。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年。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2023年5月4日市文联印发的《武汉市文联文艺创作精品项目扶持办法》同时废止。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负责解释。
